
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 

第 一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
日 期 ：  二 ○ ○ 八 年 七 月 十 日  (星 期 四 ) 

時 間 ：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：  香 港 灣 仔 修 頓 中 心 三 十 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彭 敬 慈 博 士   (主 席 ) 
陳 仲 尼 先 生  
陳 增 輝 博 士  
 陳 德 明 先 生  
蔡 海 偉 先 生  
馮 敏 威 先 生  
郭 啟 興 先 生  
林 沛 德 女 士  
林 桂 蘭 女 士  
劉 文 文 女 士  
劉 鳴 煒 先 生  
呂 如 意 博 士  
伍 翠 瑤 女 士  

 潘 進 源 先 生  
 曾 其 鞏 先 生  
 黃 均 瑜 先 生  
 楊 子 熙 先 生  
 葉 振 南 先 生  

袁 蘭 芳 女 士  
張 永 雄 先 生   (教 育 局 ) 
梁 翠 霞 女 士   (廉 政 公 署 ) 

   陳 仲 超 先 生   (社 會 福 利 署 ) 
   賴 健 培 先 生   (香 港 警 務 處 ) 
 黃 惠 虹 女 士   (政 府 新 聞 處 ) 
   古 啓 輝 先 生   (香 港 電 台 ) 
   雷 潔 玉 女 士 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周 錦 玉 女 士   (民 政 事 務 局 )(秘 書 )    

 
列 席 者 ：  林 國 強 先 生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劉 月 英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王 雪 瑩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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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邀 出 席 者 ： 鄧 仲 敏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總 署 ) 

 
 

缺 席 者 ：   陳 嘉 敏 女 士  
   鄭 君 旋 先 生  
   陳 晴 女 士  

王 惠 貞 女 士  
葉 少 康 先 生  
余 玉 瑩 女 士  

  潘 英 光 先 生   (律 政 司 ) 
 

主 席 致 詞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特 別 歡 迎 下 列 人 士 –  

 

z 本 年 度 新 加 入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呂 如 意 博

士 、 黃 均 瑜 先 生 、 楊 子 熙 先 生 及 葉 少 康 先 生 ；  

 

z 已 接 替 唐 智 強 先 生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副 秘 書 長 (1)雷 潔

玉 女 士 ；  

 

z 接 替 周 錦 玉 女 士 的 民 政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林

國 強 先 生 ；  

 

z 代 替 施 永 遠 先 生 及 梁 家 永 先 生 的 香 港 電 台 代 表 古

啓 輝 先 生 ；  

 

z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理 署 長 鄧 仲 敏 女 士。鄧 女 士 會 向 委

員 介 紹 地 區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。  

 

2. 主 席 並 歡 迎 獲 再 度 推 選 的 國 民 教 育 小 組 召 集 人 陳 仲 尼

先 生 及 宣 傳 小 組 召 集 人 劉 文 文 女 士 。  

 

(一 ) 通 過 及 跟 進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
3. 委 員 並 無 修 訂 建 議 ，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獲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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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有 關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小 組 的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將 於 第 二 項 議

程 提 出 。  

 
(二 ) 公 民 教 育 暨 國 民 教 育 藍 圖 及  

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2008-09 年 度 工 作 大 綱  

（ 文 件  CE 1/2008-09）  

 

5. 鄧 仲 敏 女 士 告 知 委 員，上 屆 區 議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進 行 了 多

元 化 的 公 民 教 育 工 作 ， 以 培 養 社 區 人 士 的 公 民 責 任 和 承 擔 感 ，

以 及 鼓 勵 市 民 積 極 參 與 社 會 事 務，凝 聚 對 社 區 的 歸 屬 感。在 公

民 教 育 大 前 提 下，各 地 區 有 不 同 的 關 注 點，有 關 推 廣 活 動 /計 劃

主 要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類 別  －  

 

z 建 立 和 諧 社 會 、 推 廣 誠 信 /廉 潔 信 息 的 比 賽 /活 動 ， 鼓 勵

地 區 居 民 參 與 的 嘉 年 華 會 及 義 工 服 務 計 劃 等 ；  

 

z 綠 色 運 動 ， 推 廣 環 保 或 改 善 環 境 的 計 劃 ；  

 

z 讓 地 區 居 民 尤 其 是 年 青 人 認 識 國 情、了 解 國 家、加 強 對

社 區 歸 屬 感 的 活 動，例 如 展 覽、與 內 地 的 交 流 項 目 及 印

製 有 關 資 料 等 ；  

 

z 撥 款 予 地 區 團 體、社 福 機 構 及 居 民 組 織，例 如 互 助 委 員

會 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舉 辦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。  

 

在 2007-08 年，全 港 18 區 區 議 會 共 撥 款 支 持 了 250 多 項 在 各 區

舉 行 的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， 總 撥 款 額 約 為 900 萬 元 。 至 於

2008-11 年 新 一 屆 的 區 議 會 ， 其 中 有 十 多 區 已 成 立 專 責 推 廣 公

民 教 育 的 委 員 會 或 工 作 小 組。此 外，也 有 地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大

型 的 國 民 教 育 (如 慶 祝 回 歸 等 )活 動 成 立 委 員 會 ， 並 撥 款 予 該 些

委 員 會 籌 辦 有 關 活 動 。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可 利 用 民 政 總 署 與 18

區 舉 行 的「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每 月 例 會 」作 為 溝 通 渠 道，就

公 民 教 育 推 廣 工 作 與 區 議 會 交 流 意 見 。  

 

6. 民 政 事 務 局 (下 稱 民 政 局 )代 表 補 充，「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

席 每 月 例 會 」是 一 個 很 好 的 場 合，讓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向 區 議 會

介 紹 公 民 教 育 的 理 念 、 推 廣 活 動 及 探 討 與 地 區 合 作 的 空 間 。  

 

7. 委 員 備 悉 委 員 會 主 席 和 小 組 召 集 人 將 出 席 於 本 年 7 月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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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舉 行 的 上 述 例 會，簡 報 委 員 會 的 工 作，並 呼 籲 有 興 趣 的 區 議

會 參 與 試 行 合 作 計 劃，由 委 員 會 與 有 興 趣 的 區 議 會 共 同 推 廣 選

定 的 年 度 核 心 公 民 價 值 。  

 

(鄧 仲 敏 女 士 在 此 時 離 席 。 ) 

 

(跟 進 ： 主 席 及 小 組 召 集 人 ) 

 

(會 後 註 ： 主 席 及 小 組 召 集 人 出 席 了 7 月 17 日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主

席 及 副 主 席 每 月 例 會，有 關 區 議 會 代 表 的 意 見 及 考 慮

細 節 已 於 8 月 27 日 召 開 的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會 議

討 論 。 ) 

 

8. 秘 書 處 簡 介 文 件 。 主 席 補 充 有 關 文 件 建 議 公 民 教 育 暨 國

民 教 育 藍 圖 及 附 件 A 所 載 公 民 教 育 範 疇 的 詳 情 。  
 
9. 委 員 會 轄 下 四 個 小 組 －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、 公 民 價 值

及 企 業 公 民 小 組、宣 傳 小 組 及 國 民 教 育 小 組 的 召 集 人 分 別 簡 介

文 件 附 件 C 至 F 所 載 的 工 作 計 劃。另 外，委 員 會 在 2007 年 11
月 舉 行 的 「 企 業 公 民 研 討 會 」 報 告 於 會 上 提 交 予 委 員 參 考 。  
 
10.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劉 文 文 女 士 、 曾 其 鞏 先 生 及 林 沛 德 女 士

已 加 入 成 為「 國 家 成 就 電 視 宣 傳 片 工 作 小 組 」委 員，小 組 歡 迎

其 他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參 與 有 關 工 作 。  
 
11. 與 會 者 就 公 民 教 育 範 疇 /領 域 及 2008-09 年 度 委 員 會 應 集

中 推 廣 的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進 行 討 論 ， 討 論 要 點 如 下  －  
 

i . 委 員 普 遍 認 同 以「 修 身 」、「 齊 家 」、「 貢 獻 社 會 及 國

家 」 為 基 礎 ， 提 倡 有 關 「 積 極 人 生 」、「 健 康 家 庭 」

及 「 貢 獻 社 會 /國 家 」 等 工 作 目 標 。 委 員 並 贊 同 以

「 樹 」的 概 念 圖 來 闡 釋 公 民 教 育 的 遠 景、範 疇 及 應

重 點 推 廣 的 核 心 價 值。其 中「 樹 根 」可 比 喻 為 公 民

的 知 識 基 礎、「 樹 幹 」為 價 值 觀 架 構、「 樹 枝 」為 態

度 及 修 養 、「 果 實 」 為 行 為 ， 而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則 是

「 樹 木 」 有 賴 生 長 的 元 素 。  

 

ii. 有 委 員 指 出 個 人 對 國 家 的 情 懷 有 三 個 層 面 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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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認 知 ： 吸 收 有 關 國 家 的 歷 史 、 地 理 、 民 生 及 文

化 等 知 識 ；  

 

z 情 感 ： 正 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感 覺 及 態 度 ；  

 

z 實 踐：由 認 知 及 情 感 昇 華 至 行 為 及 實 踐 的 層 面。 

 

上 述 三 個 層 面 最 重 要 的 是 能 令 市 民 對 國 家 的 關 心

轉 化 為 實 際 貢 獻 的 行 動；而 貢 獻 包 括 在 國 家 面 對 災

難 時 加 以 援 助、憂 患 與 共，及 在 自 己 崗 位 為 進 一 步

促 進 國 家 的 發 展 盡 一 分 力 。  

 

iii. 有 委 員 認 為 公 民 教 育 並 不 一 定 由 個 人、家 庭、社 會

逐 層 推 展 至 國 家。公 民 社 會 的 發 展 可 以 是 圍 繞「 個

人 」為 主 體，孕 育 高 質 素 的 公 民，使 他 們 在 各 個 領

域 中 積 極 盡 責 及 關 愛 他 人，從 而 令 家 庭 以 至 社 會 等

有 所 裨 益。另 外，由 於 香 港 人 受 西 方 思 想 影 響，西

方 學 說 中「 社 會 化 」由「 家 庭 」帶 動；亦 有 委 員 指

青 少 年 容 易 受 社 區 的 風 尚 影 響，因 此 公 民 教 育 的 目

標 與「 社 會 」息 息 相 關，故 認 為「 家 庭 」或「 社 會 」

是 公 民 教 育 的 切 入 點 。  
 
iv. 教 育 局 代 表 補 充，該 局 就 課 程 改 革 曾 重 新 檢 視 學 校

的 公 民 教 育，並 釐 定 了 清 晰 目 標，集 中 向 學 生 推 廣

國 民 教 育，在 初 小、高 小 以 至 高 中 學 生 的 知 識 領 域

中，孕 育 及 培 養 他 們 的 愛 國 情 感，繼 而 衍 生 承 擔 精

神。學 校 與 社 區 目 標 羣 組 的 層 面 雖 然 有 所 不 同，但

很 多 教 學 資 源 在 兩 方 面 也 可 適 用。委 員 表 示 學 校 與

社 區 的 公 民 教 育 應 避 免 重 疊 ， 但 需 要 考 慮 接 合 面 。

亦 有 委 員 建 議 由 學 校 吸 納 學 生 組 羣 的 新 思 維，以 更

新 有 關 教 學 資 源 ， 讓 社 區 團 體 使 用 。  
 

v. 教 育 局 代 表 指 出，在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下，公 民 教 育 應

加 入 與 世 界 接 軌 及 推 廣 普 世 價 值 的 概 念。在 課 程 改

革 中，已 加 入 了 世 界 公 民 的 範 疇，即 在 香 港 這 個 國

際 城 市，學 生 作 為 個 人、家 庭、社 區、國 家 甚 至 世

界 一 份 子 ， 應 持 守 的 公 民 態 度 及 需 履 行 的 公 民 責

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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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. 有 委 員 指 出 在 各 個 領 域 推 展 公 民 教 育，有 賴 相 關 機

構 的 推 動 及 支 援  －  
 

z 個 人 －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學 生 組 織 、 青 少 年 團 體 ；  
 
z 家 庭 － 學 校 、 家 長 教 師 會 、 社 區 服 務 機 構 ；  

 
z 社 會 － 區 議 會 、 公 營 機 構 、 政 府 機 關 ；  

 
z 國 家 － 特 區 政 府 、 內 地 不 同 省 市 等 。  

 
 vii. 有 委 員 認 為 公 民 教 育 五 大 範 疇 過 於 廣 闊，委 員 會 或

許 未 能 聚 焦 其 推 廣 工 作，故 建 議 把 範 圍 收 窄 為「 社

區 」及「 國 家 」兩 方 面。不 過，亦 有 委 員 認 為 五 大

範 疇 可 作 為 未 來 數 年 校 外 公 民 教 育 的 方 向，而 每 年

可 有 不 同 的 側 重 點，例 如 在 2008-09 年 集 中 推 廣「 尊

重 」、「 關 愛 」、「 負 責 」三 大 價 值 觀；亦 可 給 予 彈 性 ，

讓 不 同 的 地 區 在 五 大 範 疇 及 主 題 選 取 合 適 的 範

疇 ， 然 後 加 以 發 揮 。  

 

12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同 意 以 下 列 五 大 範 疇 和 主 題 為 未 來 推

廣 公 民 教 育 的 方 向  －  

 

 個 人 ： 確 立 積 極 人 生 ；  

 家 庭 ： 共 建 健 康 家 庭 ；  

 社 會 ： 努 力 貢 獻 社 會 ；  

 國 家 ： 履 行 國 民 責 任 ；  

 世 界 ： 拓 展 國 際 視 野 。  

 

委 員 會 並 通 過 以「 樹 」的 概 念 圖 來 闡 述 上 述 委 員 會 五 個 價 值 觀

發 展 範 疇 (詳 情 見 附 件 )。  

 

13. 就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小 組 的 建 議 工 作 大 綱 ， 委 員 的 意 見 要 點

及 資 料 提 供 如 下  －  

 

i .  國 家 成 就 宣 傳 短 片 － 希 望 短 片 除 了 展 現 國 家 的 成 就

外 ， 亦 能 以 軟 性 的 手 法 突 顯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作 出 的 貢

獻，令 觀 眾 產 生 共 鳴。短 片 亦 可 展 現 較 深 層 次 的 社 會

問 題，例 如 經 濟 急 促 發 展、人 口 膨 脹 等 對 國 家 民 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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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響 。   

 

ii. 製 作 突 顯 本 地 國 民 教 育 發 展 的 專 輯 － 不 需 局 限 於 與

本 地 歷 史 悠 久 的 志 願 機 構 合 作，如 有 其 他 機 構 能 帶 出

國 民 教 育 發 展 的 信 息 ， 也 可 納 入 為 合 作 對 象 。  
 

iii. 中 國 國 情 系 列 短 片 － 香 港 電 台 代 表 表 示 ， 每 輯 13 集

共 26 集 的 短 片 正 由 港 台 策 劃 ， 預 計 於 本 年 底 推 出 。

內 容 包 括 中 國 的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； 內 地 青 少 年 的 國

情 ， 例 如 他 們 在 內 地 中 小 學 的 學 習 、 課 外 活 動 情 況

等 ， 希 望 讓 香 港 的 青 少 年 加 深 了 解 有 關 情 況 。  
 

iv. 公 民 價 值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－ 在 回 顧 委 員 會 於 1986 年 製

作 的「 蚌 的 啓 示 」短 片 及 於 2005 年 製 作 的「 涼 亭 篇 」

及「 尺 度 篇 」短 片 後，委 員 會 會 於 稍 後 考 慮 製 作 新 的

電 視 宣 傳 短 片 ， 向 市 民 推 廣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。  

 

14. 委 員 會 通 過 各 小 組 建 議 的 工 作 大 綱 。  

 

(跟 進 ： 秘 書 處 及 各 小 組 ) 
 

15. 就 委 員 有 關 資 助 個 別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計 劃 撥 款 原 則 的 提

問，秘 書 處 補 充，在 文 件 附 件 B 没 有 列 出 的 其 他 一 般 原 則，例

如 團 體 不 能 接 受 煙 草 公 司 的 贊 助，在 舉 行 活 動 後 提 交 收 支 報 告

及 單 據 等，均 會 參 照 現 行「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」的 原 則 作

安 排。另 外，申 請 的 團 體 必 須 為 註 冊 團 體 或 法 定 團 體 等，其 中

包 括 商 業 團 體 (推 廣 企 業 公 民 的 目 標 對 象 )， 但 申 請 撥 款 的 活 動

須 屬 非 牟 利 性 質 。  

 

16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就 上 述 個 別 向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

資 助 的 公 民 教 育 活 動，如 其 內 容、目 標 及 理 念 等 與 委 員 會 推 廣

的 工 作 目 標 及 主 題 配 合，並 屬 較 大 規 模 或 具 較 大 社 會 效 應 的 活

動，可 交 由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負 責 審 批 有 關 申 請。為 劃 一 及

公 平 處 理 有 關 撥 款 申 請，小 組 須 制 訂 資 助 有 關 活 動 計 劃 的 撥 款

準 則 ， 以 方 便 小 組 進 行 審 批 。  

 

17. 民 政 事 務 局 代 表 表 示 會 在 委 員 考 慮 上 述 個 別 公 民 教 育 活

動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前 匯 報 2008-09 年 度 委 員 會 的 財 政 撥 款 預 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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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跟 進 ： 秘 書 處 及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) 
 

(會 後 註：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於 8 月 27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處 理

上 述 個 別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計 劃 的 撥 款 準 則，亦 備 悉 委 員

會 本 年 度 的 財 政 撥 款 預 算 。 ) 
 
(三 ) 其 他 事 項  
 紫 荊 雜 誌 社 就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三 十 周 年 知 識 競 賽 撥 款 申 請  

(文 件 CE 2/2008-09) 
 

18. 秘 書 處 簡 介 文 件 。  

 

19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會 建 議 把 是 項 申 請 交 由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

小 組 審 批，審 批 工 作 可 在 制 訂 審 批 個 別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撥 款 申 請

的 準 則 後 進 行 。  

 

(跟 進 ： 秘 書 處 及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) 
 

(會 後 註：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已 於 8 月 27 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是

項 申 請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資 助 印 製 共 30,000 本 有 關 《 中

國 改 革 開 放 三 十 周 年 知 識 競 賽 》的 資 料 書，提 供 予 市

民 尤 其 是 年 青 人 作 參 考 。 ) 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
20.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08 年 9 月 12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時 30 分

於 灣 仔 修 頓 中 心 30 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
 

21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12 時 45 分 結 束 。  

 
 

 
 
 
 
 
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二 ○ ○ 八 年 九 月  



 

附 件

負責 尊重 
關愛

多元化的價值

觀及國際視野
拓展國際視野 世界 

 
 
 

 

努力貢獻社會

國民身份認同及

對國家的歸屬感

及自豪感 
履行國民責任 

共建健康家庭 

態
度

 

行為 

行為 

態
度

 

知識 

確立積極人生

參與、領導、

帶動他人貢獻

社會 

愛與關懷、 
責任與尊重、

溝通與和諧 

理想、 
目標、 
堅毅奮鬥 

行為 
國家 

社會 

家庭 
價

值

觀

架

構

個人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註： 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應重點推廣的十大核心價值 
1. Respect 尊重   2. Caring 關愛 
3. Responsible 負責   4. Honest 誠實 
5. Love 愛    6. Harmony 和諧 
7. Justice 正義   8. Fair 公平 
9. Tolerant 寛容   10. Appreciation 欣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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